2021年县级领导干部安全生产事项清单

侯志森      单位及职务：政府副县长、公安局长

全年安全生产日常工作：

1、组织分管部门贯彻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以及上级及本级党委和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，安全生产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。

2、组织分管部门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将安全生产工作与业务工作同时安排部署、同时组织实施、同时监督检查。

3、指导分管部门把安全生产工作纳入相关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从行业规划、科技创新、产业政策、法规标准、行政许可、资产管理等方面加强和支持安全生产工作。

4、统筹推进分管部门安全生产工作，定期组织分析安全生产形势，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问题，支持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。

5、组织开展分管部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、目标管理、应急管理、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等工作，推动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机制。

6、强化对上级明确的安全生产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事项（要在清单中具体明确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事项）的组织领导，督促分管部门采取强力措施予以推进，确保高标准完成目标任务。

7、分管行业领域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时，协助政府主要领导组织调度应急救援力量和物资，赶赴现场协助组织较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。

8、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的有关会议纪要、参加调研和督导检查等活动的记录等资料，及时交由政府方面安全生产的联络机构备存，接受上级查阅。

一月：组织分管部门防范安全事故会议，分析安全生产形势，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问题，支持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。

二月：春节、两会前带队督导检查烟花爆竹打非、民用爆炸物品管理、大型集会和道路交通等重点工作，形成书面记录及时交本级安委办备存。

四月：

1、组织分管部门防范安全事故会议，分析安全生产形势，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问题，支持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。
2、五一节前带队进行一次安全生产调研、督导检查等重要活动，形成书面记录及时交本级安委办备存。

七月：组织分管部门防范安全事故会议，分析安全生产形势，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问题，支持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。

九月：国庆、中秋前带队督导检查烟花爆竹打非、民用爆炸物品管理、大型集会等重点工作，确保国庆期间安全，督导检查情况形成书面记录及时交本级安委办备存。

十月：组织分管部门防范安全事故会议，分析安全生产形势，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问题，支持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。

十二月：
1、元旦前带队对冬季交通安全进行一次安全生产调研，形成书面记录及时交本级安委办备存。

2、月底前，撰写安全生产述职报告，接受上级对自己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的考核。

